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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欧亚学院外事接待工作办法 

 

第一条  为了国际化进程，规范外事活动管理，根据国家关于国际交流与合

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校所有单位所涉及的所有层面的国（境）外院校交

流活动事项。 

第三条  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心是学校外事接待工作的标准制定者，负责校

级层面的外事接待活动流程制定和相关协调工作、以及各分院级别接待的流程指

导工作。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的外事活动是指国（境）外学校、团体、个人来我院参

观、访问、开展学术交流等活动。 

第五条   外事接待按照对等原则执行。 

第六条  外事接待分为学校层面的外事接待和院系层面的外事接待两个部

分。 

（一）学校层面的外事接待： 

1. “学校层面的外事接待”指涉及到学校或若干个院系的外事接待； 

2. 学校层面的外事接待由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心统筹安排，邀请领导和相关

单位负责人出席； 

3. 学校层面的外事接待如涉及讲学、参观、座谈等事宜，校内各单位应予

以协助安排。 

（二）院系层面的外事接待： 

1. “院系层面的外事接待”指仅涉及到单个院系或机构的外事接待活动； 

2. 由国外、境外团体或个人直接与校内各单位联系的院系层面的外事来访，

由具体单位负责接待，提前三个工作日填写《外事接待信息表》并交回国际合作

与交流中心记录，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心可根据申请需要予以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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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国外、境外团体或个人直接与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心联系的院系层面的

外事来访，由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心征求校内相关单位意见，如相关单位同意接待，

则由该单位负责安排接待，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心予以协助； 

4. 外事接待中所涉及的具体项目，各相关单位需安排专人落实。 

第七条  外事活动如需聘请翻译人员，相关程序及费用由承办单位负责。 

第八条  所有外事活动档案材料必须按照《西安欧亚学院档案管理规定》进

行整理归档。 

外事活动的重要材料包括签署的协议、谅解备忘录、会议纪要等。 

第九条  未经政府主管部门及学校审批同意或未按规定向国际合作与流中

心提交《外事接待信息表》，承办单位私自开展的外事活动，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或学校相关规定的，承办单位领导和主管校级领导承担相应责任。 

第十条  短期访学的（国）境外人员（停留三天及以上），相关分院需在短

期访学的（国）境外人员入境前五个工作日内填写《境外来访人员信息表》，并

按要求交回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心。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心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